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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硕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

为切实做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实施工作，依法保

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关

于公布自治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新自然资

规〔2020〕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

价标准予以公布，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次制定的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共划分为两个区

片，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：Ⅰ区片 45013 元每亩，Ⅱ

区片 40936 元每亩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

费组成，构成比例为 27%∶73%，不包括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

用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。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征收土

地的补偿标准，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区片综合地价公布后要严格执行，不得降低，原则上同

地同价，不因征地目的、土地用途和种植作物的不同而有差异。

结合县域实际情况，设定地类调节系数，其中征收园地的补偿标

准为所在区片综合地价的 1.86 倍；征收乔木林地的补偿标准为

所在区片综合地价的 0.94 倍；征收灌木林地的补偿标准为所在

区片综合地价的 0.5 倍；征收其他林地的补偿标准为所在区片综

合地价的 0.4 倍；征收天然草地的补偿标准为所在区片综合地价

的 0.2 倍。依法收回国有农用地的补偿费用，参照本标准执行。

三、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新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

地价标准对保障重大项目建设、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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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义，强化工作责任，加强政策解读宣传，方便社会公众查询，

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要建立纠纷处

理与协调机制，研究制定工作预案，妥善解决新标准实施中的问

题，确保新旧征地补偿标准顺利衔接过渡。要加强资金监管，坚

决防止截留、拖欠、挪用征地补偿费用的问题发生。县自然资源

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监管，严格审核把

关建设用地报批相关程序，如遇重大问题和情况，及时向县人民

政府报告。

四、《和硕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》于 2021 年 1

月 1 日起实施。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已组织征地报批的，按

照《关于做好〈土地管理法〉实施后过渡期内土地征收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函〔2020〕39 号）规定执行。今后，县人民

政府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，依法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

布一次区片综合地价标准，已出台的有关文件，内容与本《通知》

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为准。

附件：和硕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

和硕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3 月 1 日



附件

和硕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

县名称
区片

编号

区片范围 区片综合地价（元/亩） 地类调节系数

范围

描述
乡（镇）名称 村名称 合计

土地补偿

费
比例

安置补助

费
比例

园地：1.86倍；

乔木地：0.94
倍；灌木林地：

0.5倍；其他林

地 0.4 倍；天

然草地 0.2倍

和硕县

Ⅰ
县城及

农区

乌什塔拉乡 大庄子村、塔拉村、红星村、大湾村

45013 12154 27% 32859 73%特吾里克镇 特吾里克镇

苏哈特乡 苏哈特村

Ⅱ 农区

乌什塔拉乡
沙井子村、硝井子村、则格德恩呼都

格村

40936 11053 27% 29883 73%

苏哈特乡 肖然托勒盖村

曲惠镇 冬都呼都格村、老城村、榆树园村

塔哈其镇

古努恩布呼村、阿尔文德尔文村、查

干布呼村、祖鲁门苏勒村、浩尧尔莫

墩村

新塔热乡
布茨恩查干村、新塔热村、则格德恩

阿茨村

乃仁克尔乡 艾迪恩阿门村、本布图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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